
在利用人工智能

与保护隐私权之间取得平衡

近年来， 检察机关深化实施数字检察战略，

紧紧围绕 “业务主导、 数据整合、 技术支撑、 重

在应用” 要求， 积极推进数字检察工作， 构建了

一批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人工智能技术在检察

履职办案中的应用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 以数字

检察赋能法律监督的成效愈发明显。 人工智能作

为专注于算法突破的高新科技产业， 若融入到检

察工作体系中， 势必会带来办案模式、 司法监督

等全链条的变革， 进而也势必对检察工作带来挑

战。

警惕 AI“造假”

孙建伟： 大语言模型的

便利和快捷为检察工作注入

了新的活力， 我们要牢牢抓

住这一机会来推动大语言模

型在检察领域的运用， 但同

时要时刻警惕人工智能带来

的风险，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的法律监督职能。

在司法工作中涉及大量

敏感信息和隐私数据， 大语

言模型的训练通常依赖大规

模的数据集，而在数据采集、

传输储存中， 如何防范敏感

信息泄露成为司法工作中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数

据处理不当， 可能导致涉及

案件当事人隐私的泄露。 因

此， 如何在利用人工智能数

据处理方面的优势与保护隐

私权之间取得平衡， 我认为

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

有更大的作为的空间。

一是加强跨部门

协同监管。 大语言模

型涉及的数据

广泛，既有商业

数据，也有公共

数据和个人

敏感数据、隐

私数据。检察

机关可以与

网安、 网络、

市场监管部

门建立高效

的信息共享

和联合监管

机制，形成多

部门的联动监管体系。 通过

统一标准、 共享数据和信息

互通， 实现大语言模型在数

据使用过程中的隐私风险全

链条监管， 确保违法违规行

为能够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二是加强公益诉讼与刑

事诉讼监督。 当发现大语言

模型企业或相关业务存在非

法采集、 滥用个人信息的违

法行为时， 可以依法提起公

益诉讼， 针对一些利用大语

言模型实施诈骗、 数据泄露

等犯罪活动， 可以通过监督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侦查取

证， 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

行为。

三是健全证据采信与技

术鉴定机制。 大语言模型在

数据处理方面涉及复杂的技

术问题， 这对传统的证据采

信和司法鉴定提出了挑战。

检察机关应该加强与技术部

门的合作， 引进先进的数据

鉴定手段， 建立专门的司法

技术团队， 通过技术手段确

认数据来源，追溯数据流向，

确保在案件处理中能充分准

确认定违法事实， 为依法追

责提供有力证据。 随着技术

的不断迭代和法治社会理念

的更新， 司法机关在大语言

模型隐私保护方面也在不断

探索与创新， 尤其是技术不

断的迭代发展， 如何建立一

套科学、高效、灵活的信息保

护机制， 我觉得可能是检察

机关未来面临的工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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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可能带来新型犯罪

许朝晖： 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对

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主要是会带来一

些新型犯罪，比如声音、图像等深度伪

造问题， 以及反向提取信息等数据犯

罪问题，还会出现技术失误，产生犯罪

主体是谁的问题。

比如，当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时，发生

了交通事故，那么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此外， 我认为人工智能还会对检察

官的权威性以及整体的工作方式带来很

大的挑战， 检察人员势必需要思考如何

利用好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办案工具，使

得工作效率最大化。

针对前面提到的大语言模型自身存

在的不足与问题， 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

予以应对。

一是我们可以预先了解一下上

级检察机关或者其他地方检察机关的

人工智能部署方案，避开他人已经或正

在探索的，再结合我们自身办理的案件特

点，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化部署。

二是我们要找到合适规格的大模型，既

能满足成本控制，又能实现较好的效果。

三是可以通过 Manus 等智能体的运用，

或者搭建 RAG 知识库、优化提示词、参数微

调等方式， 来帮助解决生成式 AI 的幻觉倾

向、专业力不足和时效性差等固有缺陷。

在部署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几

个平衡：一是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二是人工

与智能的平衡；三是成本与效益的平衡。

■本期嘉宾

厉永佳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

官

许朝晖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综合

办公室副主任

孙建伟 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主任

厉永佳：DeepSeek 等大

语言模型在实践应用中，有

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预判和

解决：

一是数据来源问题，特

别是监督类数据。 数据互联

互通工作已经推进了很多

年，但实务中还是存在跑数

据、要数据。 有些数据还涉

及保密，而不同机构的网络

保密等级不同。 二是存在数

据真假辨识问题。 此前，媒

体曾报道美国有律师提交

辩护意见，其中多个判例另

外一方检索不到，法庭经核

实后发现是 AI 自动生成的

虚假案例。 最近我们涉外团队

检索相关资料时， 发现有个

“上海三中院判决的走私案

件”， 但是经查证我们院并没

有起诉过， 该案例是虚假的。

关于数据虚假的问题，我能想

到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标记数

据出处，进行人工复核。 以生

成审查报告为例，证据证明部

分，以及侦查监督线索是依据

哪些数据形成，上述数据的原

始出处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标

记并由检察官人工复核。 与此

同时，还需要给数据库的数据

写保护， 禁止 DeepSeek 对原

始数据进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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